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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科技大學經費支用辦法及核銷相關規定 

93.9.14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各項經費作業要點 

一、校內經費 

  （１）原則： 

     １．依據本校校務發展短中長程計劃及校長指示，就所需經費編列預

算，經核定後於本學年度內執行完畢。 

     ２．各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３．各項經費需動用會計室預備金支付者，請附上校長核准之簽呈正

本，做為經費申請依據。 

     ４．單筆申請金額在貳仟元以下之小額零星支出，按零用金管理作業規

範辦理。 

     ５．經費動用在貳仟元以內之採購已由事務組訂定契約之按月給付項

目、各類學生退費及廠商退保證金等請填寫請款單核銷。 

     ６．校內經費單筆在貳仟元(含)以內之自辦採購或營繕，同一廠商同一

月份不得超過貳仟元。學校得視情況辦理驗收程序。 

              經費動用在貳仟元以上之採購或修繕請至總務處填寫請購單或營

繕申請單，依本校制定採購及營繕作業辦法辦理。 

 

  （２）項目： 

     １．經常門：各單位業務費、實習材料費、出差費、修繕費及獎助學金

等。 

     ２．資本門：土地、土地改良物、建築物、機械儀器設備、其他設備等。 

 二、學輔經費 

    （１）原則： 

１．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院校學輔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

點編列預算。 

２．教育部學輔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使用期間以當年度撥付補助款之曆

年度為原則，惟學校配合款得配合學校學期結束時間，延至下年度

一月底止。 

３．教育部學輔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以發揮導師功能、強化學生自治功

能、推展學生社團動、強化諮商輔導工作、配合教育部專案、維護

學生安全措施及其他強化學輔功能工作等七大學輔領域為主，應依

七大學輔領域具體規劃年度學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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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各類學輔經費動支，事前須簽報學務長及簽會學校會計單位，並經

校長或授權相關行政主管核准後始得動支，不得有例外，核銷時亦

同。 

５．活動舉辦前，可根據核准之預算項目，先行辦理預借，核銷時再填

寫請款單核銷。 

６．學輔設備購置，需填寫請購單，並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流程及核

銷事宜。 

    （２）項目： 

１．學輔補助款。 

２．學輔配合款。 

３．學輔設備。 

４．獎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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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費核銷申請流程 

              未經採購程序
1.請購：新台幣2000元以下
2.學生各項退費申請
3.已於採購時訂定合約需定時給      

付：例如影印計張費

                    請款單位
1.詳填請款單
2.憑證黏貼於憑證黏貼處
3.有簽呈者需附簽呈影本核銷
4.各類所得需填寫個人領據作為
所得扣繳

會計室審核

校長核准或校長授權核准

會計室開立傳票並移送
出納付款

結束

開始

一、請款單申請流程(未經採購程序者)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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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單位根據預算提出申請
1.填寫請購單：財務採購、勞務採購
2.填寫營繕單：工程採購

會計室審核

校長核准或校長授權核准

會計室開立傳票並移送
出納付款

結束

開始

二、採購營繕申請流程(經採購程序者)

          營繕組
依據學校營繕辦
法及政府採購法
完成工程採購所
有程序

事務組
依據學校採購辦法
及政府採購法完成
財務及勞務採購所
有程序

保管組登帳

會計室

Yes

No

 
 

 

 



 

 
5 

              申請單位或申請人
1.填寫出差旅費報告單
2.填寫出差旅費申請單
3.附校長核准簽呈及各項憑證

人事室

人事室審核

會計室

校長核准或校長授權核准

結束

開始

三、差旅費申請流程

會計室審核

會計室開立傳票並移送出納付款

No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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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單位
1.簽呈影本
2.填寫預借單

會計室

會計室審核

校長核准或校長授權核准

結束

開始

四、預借款申請流程

會計室開立傳票並移送出納付款

Yes

No

 

 

補充說明：(1)預借款需於本校規定之金額 5000元（含）以上或計畫案金額 2000元（含）     

以上方可申請。 

(2)預借需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核銷；如無法於期限內核銷請註明原因。 

(3)核銷時需於請款單上註明預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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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支出憑證核銷要點 

一、支出憑證種類： 

１．三聯式統一發票：第一聯存根聯由開立人保存，第二聯扣抵聯作為申報扣

抵或扣減稅額之用，第三聯收執交付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 

２．二聯式統一發票：第一聯存根聯由開立人保存，第二聯為收執聯交付買受

人收執。 

３．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第一聯存根聯由開立人保存，第二聯扣抵聯交付買

受人申報及扣減稅額之用（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時，由開立人自行銷毀），

第三聯收執聯交付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 

４．收銀機統一發票：依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須註明聖約翰科技大學之統一

編號「３７３０１４００」。 

５．普通收據：商家為免用統一發票者所開立，須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及

負責人私章。 

６．個人出具之收據：須註名立據人姓名、身份證字號、戶籍地址及加蓋立據

人私章。 

７．支出證明單：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正式憑證或是憑證不慎遺失。 

二、憑證核銷時應注意事項： 

１．本校會計期間為每年８月１日起算至隔年７月３１日，故請購單位在核銷

時須注意憑證日期，當會計年度結束後不得再申請上一年度所開立憑證之

費用。 

２．各項經費申請支付應於單據取得後 1個月內核銷為原則。 

３．經費支付除小額零星支出外，以逕付受款人(廠商)為原則，如有應付廠商

款項由教職員代墊者，請代墊者自行找廠商兌款。若有特殊狀況必須由承

辦人員先行墊付，請述明原因。 

４．單價、數量及品名項目及金額應填具完整，若品名眾多時可附上明細表黏

貼於憑證後面，不可書寫某某等物品；明細表需蓋廠商發票章。 

５．收銀機發票未列品名者，經手人須自行補填於單據上並簽章，以供日後查

驗。 

６．買受人全名應為聖約翰科技大學，後面不須加請購單位名稱。 

７．出差之交通費需檢附搭乘交通工具之證明單，如事實上確無法取得者，需

填報支出證明單，其經費僅得核支二分之一，自行開車前往以公民營客運

汽車最高等級票價報支，需檢附列有學校統編之加油單。 

８．各單位因會議需要而訂購便當者，核銷時需檢附會議簽到冊。 

９．影印計張費核銷時除廠商開具之正式收據外，需附收費明細表。 

１０． 本校學生各項退費應附本校核發之收據正本。 

１１． 估價單上應蓋有廠商之店章。 

１２． 除商家為免用統一發者及其它特殊情形，不得以非正式收據核銷。 


